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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1年间，云南省遭遇了百年一遇的三年连旱灾害，干旱范围之广、历时之长、程度之深、损失之重，为历史少有。芒市也深受其害，截至2012年1月底，全市大小春作物受灾面积22.17万亩，占农作物耕种面积的76.3%，28335人、11394头大小牲畜饮水困难，直接经济损失2440万元，充分暴露了芒市现有供水设施不足，缺乏有效抗御自然灾害的供水工程。严重的旱灾给粮食安全、城乡供水安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的危害。结合芒市坝子大力发展烤烟种植的目标，灌区供需矛盾将十分突出，而放马桥水库的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区内城乡生产、生活严重缺水的局面，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的水资源保证，为规划区农业生产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本次公示主要针对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涉及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额度使用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否合理进行论证。
第一部分 编制使用方案的缘由

一、编制使用方案的必要性

（一）放马桥水库是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要求
芒市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为边疆多民族县级农业市。灌区缺水直接影响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主要靠天吃饭，导致耕地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产量低，特别是位于规划区的芒市坝区所属区域，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属入不敷出靠上级拨款维持运转的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603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61%；经济一直非常落后。帮助边疆发展经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正是边疆地区发展经济迫切需要的重要基础。因此，通过新建放马桥水库解决芒市镇人民群众饮水问题，并补充团结大沟1.27万亩耕地的枯期用水，提高作物单产，增加群众收入，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芒市快速赶上全国改革开放奔小康步伐的重大举措，对于稳定边疆，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放马桥水库的兴建，是保障芒市西部新城城镇饮水安全和水库下游灌区农村人畜饮水安全的重要工程措施
放马桥水库下游灌区有农村人口0.49万人，0.72万头大小牲畜无可靠水源供水，主要靠山箐水供水，供水保证率不高，水质不达标。预测到规划水平年，下游无可靠水源供水的农村人畜需水量将达到22.3万m3，放马桥水库的新建，可以保证灌区农村人畜饮水安全，提高农村人畜饮水保证率，切实保证居民饮水安全，促进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二、编制使用方案的合理性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位于德宏州芒市境内。放马桥水库用地总规模为37.54公顷。根据拟建工程建设要求及内容，放马桥水库工程枢纽区面积6.11公顷，淹没区规模31.33公顷，管理房面积0.10公顷。本次“使用方案”结合多划基本农田和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达到既保障发展又保护资源特别是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编制使用方案的合法性

拟建的放马桥水库位于芒市河上游北岸一级支流坝田河流域下游河段，产水丰富，所处位置相对较高，控制灌溉面积较大，是一个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城乡、农村人畜及工业用水的综合水利工程。水库设计供水量1157.3万m3，其中 ：城镇供水量270.5万m3，农村人畜供水量22.3万m3，农业灌溉供水量 864.5万m3。设计灌溉面积2.67万亩，其中：新增灌溉面积1.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7万亩。水库建成后，可解决芒市镇新城区2.5万人生活用水、下游灌区有农村人口0.49万人，0.73万头大小牲畜用水，解决下游2.67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位于芒市镇，该项目为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开展相关工作的水利建设项目。为保证项目顺利开动建设，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12]2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国土资[2012]195号）和《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提高用地审批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见》（云国土资[2015]81号）等文件精神，对项目涉及的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额度使用方案进行编制，符合云南省多划基本农田额度使用方案编制的技术要求，具备合理、合法性。
四、编制使用方案的原因

由于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占用到芒市的基本农田，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云国土资发〔2012〕195号）的要求，应加强规划预留多划基本农田管理，对划定超出上级下达基本农田保护目标面积的部分为建设用地预留弹性空间，各地需建立规划预留基本农田管理台帐。对确实无法避让基本农田且已列入可占用预留基本农田“先划后占”项目清单的民生、环保、交通、能源、水利等特殊项目，方可在预留面积额度内核减基本农田数量。故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涉及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额度使用方案》。
第二部分 多划基本农田额度使用情况

一、项目符合使用多划基本农田额度条件分析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符合使用多划基本农田额度满足以下条件：

（一）芒市有多划基本农田额度，并且有剩余，能满足项目使用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成果中，在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基础上已多划一定数量下达的基本农田，并且剩余多划基本农田额度超过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

德宏州下达芒市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为50120.00公顷，《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实际划定53966.50公顷，多划定3846.50公顷。目前，多划基本农田已使用71.1530公顷，多划基本农田面积剩余3775.3470公顷。可以满足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涉及使用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面积。
（二）项目使用多划基本农田额度后，涉及芒市坝区基本农田保护率高于80%

项目使用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额度前，根据《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德宏州5个县市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的批复》（云政复〔2012〕61号），芒市坝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15180.24公顷，坝区耕地（2009年）划入基本农田比例为81.29%。规划实施以来，坝区多划基本农田使用31.44公顷，由于放马桥水库不涉及坝区用地，因此项目实施后坝区基本农田面积保持不变。芒市坝区基本农田为15148.80公顷，坝区耕地（2009年）划入基本农田比例为81.12%。

因此，项目使用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额度后，芒市坝区基本农田保护率不低于80%，符合使用多划基本农田额度的要求。
（三）项目属于水利类项目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是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的重点项目。

综合上述条件，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符合《云南省多划基本农田额度使用方案编制技术要求》中关于使用多划基本农田额度规定，项目属于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要求，项目符合使用多划基本农田额度条件。

二、项目占用基本农田不可避让性

结合项目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安排、项目选址规划条件、主要建设工程条件及公路线路选址比选分析情况，本次项目建设占用基本农田难以避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项目属于重点水利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在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时，项目尚未启动，无法准确确定用地范围，在基本农田划定时难以对项目用地做出预留空间，项目实施时虽然进行了多种方案的论证比选，但依然难以避让基本农田。

二是由于本项目作为资源型项目的特殊性及选址的唯一性，项目的选址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同时本次建设是在水源具备水库蓄水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在空间上必须满足要求，项目周边有一定数量的基本农田分布，本次项目的建设在空间上的局限性使其不可避免的会占用少量基本农田。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项目用地在多种方案优化比选后，确实无法避让基本农田。

三、项目占用基本农田情况

（一）项目占用基本农田地类分析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拟占用基本农田17.22公顷，不涉及坝区用地。拟占用基本农田中水田面积为16.81公顷，旱地面积为0.41公顷，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1 项目涉及芒市基本农田数量、地类情况

单位：公顷
	涉及基本农田面积
	合计
	淹没区
	枢纽区
	管理房

	
	面积
	其中坝区
	面积
	其中坝区
	面积
	其中坝区
	面积
	其中坝区

	
	17.22
	0.00
	17.22
	0.00
	0.00
	0.00
	0.00
	0.00

	地类构成
	耕地
	小计
	17.22
	0.00
	17.22
	0.00
	0.00
	0.00
	0.00
	0.00

	
	
	水田
	16.81
	0.00
	16.81
	0.00
	0.00
	0.00
	0.00
	0.00

	
	
	旱地
	0.41
	0.00
	0.41
	0.00
	0.00
	0.00
	0.00
	0.00


（二）涉及基本农田坡度情况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拟占用基本农田17.22公顷。其中拟占坡度≤2°的基本农田0.55公顷、坡度2°-6°的基本农田0.61公顷、6°—15°的基本农田8.7公顷、15°—25°的基本农田7.36公顷。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2 项目涉及基本农田坡度情况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占用基本农田合计
	坡度级别

	
	
	≤2°
	2°-6°
	6°-15°
	15°-25°
	>25°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
	17.22
	0.55
	0.61
	8.7
	7.36
	0

	合计
	17.22
	0.55
	0.61
	8.7
	7.36
	0


（三）涉及基本农田利用等情况

根据芒市耕地质量等级成果补充完善成果分析，项目建设拟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为9等的水田16.81公顷，12等的旱地0.41公顷。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3 项目涉及基本农田利用等别情况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利用等
	占用基本农田
	合计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可调整园地
	可调整林地
	

	德宏州芒市放马桥水库工程建设项目
	9
	16.81
	0
	0
	0
	0
	16.81

	
	12
	0
	0
	0.61
	0
	0
	0.61

	合计
	　
	16.81
	0
	0.61
	0
	0
	17.22


四、对芒市多划基本农田额度的影响

项目使用多划基本农田后，全市多划基本农田面积为3758.13公顷，减少17.22公顷；使用后，芒市坝区基本农田不变，为15148.80公顷，坝区耕地划入基本农田的比例为81.12%。

项目使用多划基本农田后，全市基本农田面积仍然超出上级下达指标，坝区耕地划入基本农田的比例不低于80%，符合保护基本农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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